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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压力的多层级传递与应对
———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研究

吴 敏 周黎安*

摘要 本文利用 2004—2006 年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政策冲击，考察了县级政府

面临的财政压力增加时，上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政策选择。估计结果表明，当取消农业税改

革导致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时，省本级和市本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相对稳

定，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向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更大的县分配了更多的转移支付。对于县

级政府，财政压力增加使得县级政府倾向于通过降低教育支出、增加基本建设支出、提高招商

引资力度的方式“开源节流”。本文的研究对于“营改增”改革之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

的重新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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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具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这种多层级

的政府结构在政府治理、经济建设、社会事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有力地推动

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众多学者认为，中国多级政府体系下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

权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基本制度背景( Landry，2008; Xu，2011)。中国特色的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行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向地

方政府下放了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财政自主权，有助于地方政府维护市场，促进经济发

展( Qian and Weingast，1996; Jin et al．，2005)。
多层级的政府治理结构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特有的矛盾，其中较

为突出的是基层政府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但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基本沿

袭了分税制以前的做法，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间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带来的矛盾

日益突出( 黄佩华和迪帕克，2003; 乔宝云等，2005; 罗丹和陈洁，2009)。在支出责任的

分配上，中央将绝大多数公共服务发包给了地方政府，省以下各级政府再逐级发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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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将众多的支出责任发包给基层政府( 周黎安，2008，2014，2017)。基层政府要履行的

义务教育、社会治安等支出责任基数大、增长快、刚性强、难压缩( 贾康和白景明，2002)。
由于各级政府间事权界定模糊、支出责任不明确，基层政府不仅要承担一些事前没有界

定清楚的事权，有时还会出现“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情况( 李萍，2010; 楼继伟，2013)。
在收入分配方面，上级政府倾向于优先保证本级政府的财力( 周黎安和吴敏，2015) ，因

此基层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有限，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图 1 和图 2 描绘

了 1995—2009 年间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间收入分成和支出分担的比例。县级政府

分享的预算收入一直稳定在 20%左右，而县级政府承担的支出比例在 2000 年以前基本

稳定在 30%左右，2000 年以后逐年增加，到 2009 年已经达到 42%。

图 1 四级政府间收入分成比例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计算。

图 2 四级政府间支出分担比例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计算。

现有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对政府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在土地出让方面，Han
and Kung( 2015) 发现，地级市财政压力的增加使得地级市政府增加了土地出让面积，意

味着政府的努力由发展工业转向发展房地产和建筑业。范子英( 2015) 利用 1998—2007
年部长更换的自然实验，考察了新任部长对其来源地城市财政压力的降低对这些地区

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的下降并没有使得土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

让收入下降。在税收征管方面，陈晓光( 2016) 和 Chen( 2017) 利用取消农业税作为准实

验，考察了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对制造业税收负担以及逃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取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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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税改革影响越大的县，企业税收负担增加越多，逃税更加困难。在公共品供给方面，

余靖雯等( 2018) 利用取消农业税给县级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冲击考察了财政压力对教

育供给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压力对教育供给具有负向影响。
现有关于财政压力影响政府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本级政府行为，鲜有研究从多层

级政府间财政压力传递的视角考察基层财政压力下的上级政府行为。本文利用 2004—
2006 年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得县级财政压力增加的自然实验，着重考察当基层政府面临

财政压力时，上级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当基层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上级政府有两种可

能的政策选择。第一种是通过调整税收分成规则的方式增加基层政府的税收收入。分

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没有对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比例作明确的规定，省级和市

级政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调整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 ( 周黎安和吴敏，

2015)。第二种是改变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为基层政府分配更多的转移支付。在一定意

义上，对于基层政府来说，第一种方式要优于第二种方式。因为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过

程手续繁杂、耗时长( Ahmad，2008) ，而且有些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是有条件的，而税收

收入是县级政府的自有收入，资金可以及时就位且没有用途限制。
在实际中，上级政府是否通过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和转移支付的方式应对下级政府

的财政压力? 除了依赖上级的援助外，下级政府如何应对自身的财政压力? 本文的研

究发现，当取消农业税改革导致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时，省本级和市本级政府与县级

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依然相对稳定。上级政府向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更大的县分配

了更多的转移支付。对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增加使得县级政府倾向于通过降低教育

支出、增加基本建设支出、提高招商引资力度的方式“开源节流”。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现有研究主要考察财政压力对本级政府土地出

让( Han and Kung，2015; 范子英，2015)、税收征管( 陈晓光，2016; Chen，2017)、公共品供给

( 余靖雯等，2018) 等行为的影响，本文着重考察财政压力下上级政府的应对措施。在中国

多层级政府结构下，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策略互动，通过考察跨层级间的政府行

为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基层财政压力的来源及影响。其次，本文丰富了有关省以下政府间

税收分成的研究。现有关于税收分成的研究偏重于考察政府间税收分成的影响因素( 周

黎安和吴敏，2015) ，税收分成对企业税率( 吕冰洋等，2016)、产业结构( 谢贞发等，2016)、
产能过剩( 席鹏辉等，2017) 的影响。本文着重考察当下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时，上级是

否会调整与下级的税收分成比例。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营改增”改革之后，中央与地

方、省以下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新调整具有借鉴意义。2016 年 4 月“营改增”改革全

面推开，营业税不再是地方的主要税种，中央与地方增值税的分享方式由原来的“75∶ 25”
分成改为“50∶ 50”分成①。由于国务院并没有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分配方式给出具体

的指导意见，短期内“营改增”给基层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与取消农业税改革类似，本文的

研究结论对于“营改增”之后各级政府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共包括五个部分，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介绍制度背景、数据和模型; 第三部分和

① 详见国务院于 2016 年 4 月公布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五五分

成”是指中央分享增值税的 50%，地方分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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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报告估计结果; 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制度背景、数据和模型

( 一) 取消农业税改革

取消农业税改革始于 2004 年。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

央将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的税率，选择了黑龙

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其他

省份进行了降低农业税税率试点，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西藏六个省份自主

决定免征了农业税。按照中央改革精神，2005 年有 20 个省份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使

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到了 28 个，河北、山东、云南也按中央要求将农业税税率降到 2%
以下。2006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

决定》正式生效，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

独征税，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因为取消农业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自

行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减收额原

则上以 2002 年为基期，按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实收数( 含附加) 计算确定。中央财政补

助比例分别为中西部粮食主产区 100%，非粮食主产区 80% ; 东部粮食主产区( 含福建)

50%，非粮食主产区不予补助①。除了中央的转移支付外，各地的省级政府也配套了转

移支付。表 1 汇总了取消农业税后各省的补助办法，少数省份如河南、贵州等明确表示

除了中央转移支付外的剩余部分，省级财政全部补齐。多数省份的文件中仅表示省财

政会对取消农业税减少的收入进行适当补偿，但没有明确表示是否足额补偿。

表 1 取消农业税后各省的补助办法

省份 省级转移支付配套办法

山西 取消农业税减少的地方收入，由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将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偿。

辽宁 因全部免征农业税及附加带来的县( 市) 区、乡( 镇) 对政和村级组织的减收，由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解决。

吉林 由于免征农业税造成的税收缺口将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

黑龙江 市( 地) 、县( 市) 、乡( 镇) 和村级组织减少的收入，由国家和省级财政给予转移支付补助。

江苏 对财政困难地区因免征农业税减少的财力，省里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浙江 各市、县( 市) 财政因此而减少的收入，省厅将根据各地的实际给予一定的转移支付。

安徽 省财政将对县乡安排相应的转移支付，补贴因取消农业税造成的乡镇财力缺口。

福建 因政策调整带来的财力缺口，省财政将通过转移支付形式给予适当补助。各级人民政府也应通过调

整支出结构，压缩不必要的支出等综合措施，调剂出部分财力用于解决因政策调整带来的财力缺口，

以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及工资的正常发放。

① http: / /www． mof． gov． cn /zhuantihuigu /czrdwt /cztz /200805 / t20080519_2551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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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省级转移支付配套办法

江西 取消农业税减少的实际收入，由省财政按中央政策规定安排转移支付资金给予补助。

山东 针对农业税全部取消后基层财政收入的减少，加大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河南 县乡因免征农业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和省财政全额给予补助，其中由省级负担的转移支

付与中央转移支付同时下达，各地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

湖北 因免征农业税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由省财政安排转移支付给予补助。

湖南 对免征农业税后县乡财政减少的收入，由中央和省予以弥补。

广东 各地由此减少的农业税收入，由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帮助解决。

广西 免征农业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自治区财政将安排专项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

贵州 由于政策调整减少的财力，中央财政原则上补助 80% ，不足部分及 2005 年省自主减免农业税部分，

均由省级财政全部补足。

云南 中央财政和省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对减收较多的财政困难县( 市、区) 给予适当支持。

陕西 省转移支付资金补助比例，根据各地财力状况应有所区别，重点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粮食

主产县倾斜。

青海 通过中央级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因取消农业税造成的地方财力缺口给予足额补偿。

新疆 对免征农业税、牧业税造成的县级财政短收部分，自治区将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补助，并加大对县级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

资料来源: 各省关于取消农业税的文件。河北、海南、四川、西藏、甘肃、宁夏的资料不可得。

( 二) 数据和模型

本文使用的财政和经济数据来自《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县( 市) 社会

经济统计年鉴》，县级工业数据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计算。为了避免 2001、
2002 年所得税改革以及 2003 年完成的“费改税”改革的影响，本文的样本区间为

2003—2007 年。考虑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这四个直辖市的特殊性，本文删掉了这些

直辖市下辖区县的样本。由于地级市下辖区的经济变量缺失，本文的样本为县和县级

市，不包括地级市下辖的区。
为了度量各县受取消农业税的影响程度，本文构造了 AgrTaxi 变量，该变量为 2003

年各县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图 3 描述了 AgrTaxi 的核密度分布图，AgrTaxi 的

值分布在 0． 0003 到 0． 35 之间，均值为 0． 077。25%、50% 和 75% 分位数分别为 0． 037、
0． 068 和 0． 108。

为了考察由取消农业税带来的财政压力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设定了如下

的双重差分(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模型:

yit = α + β reformit + X'itγ + λ i + μt + εit ( 1)

其中，yit为本文关心的结果变量，将在后文详细介绍。reformit为表示取消农业税改革的

变量。对于黑龙江、吉林、浙江、福建、西藏这几个省和自治区的县，reformit在 2004 年及

以后年度取 1，其他年度取 0; 对于河北、山东、云南的县，reformit在 2006 年及以后年度取

1，其他年度取 0; 对于其他省份的县，reformit 在 2005 年及以后年度取 1，其他年度取 0。
λ i表示县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因素。μ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用来控



46 2020 年第 1 期

图 3 AgrTaxi 的核密度分布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数据绘制。本图使用的是 epanechnikov 核函数。

制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因素，如宏观经济冲击。Xit 表示控制变量矩阵，包括县级人均

GDP、总人口、农村人口占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不同的县受到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不同，为了考察这种异质性，本文又在

模型( 1) 的基础上构造了如下的模型( 2) :

yit = α + βreformit + δ AgrTaxi × reformit + X'itγ + λ i + μt + εit ( 2)

其中，AgrTaxi为 2003 年各县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该变量表征各县受取消农业

税的影响程度。AgrTaxi与reformit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δ 表示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较小的

县相比，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县，其结果变量在取消农业税后是如何变化的。其他

变量的含义与模型( 1) 相同。模型( 2) 中没有再单独加入AgrTaxi 是因为控制了地区固

定效应λ i。在报告估计结果之前，表 2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grTax 9 781 0． 076 0． 053 0 0． 356

取消农业税 9 781 0． 587 0． 492 0 1

LOG( 人均 GDP) 9 261 8． 926 0． 713 6． 699 12． 04

LOG( 总人口) 9 376 3． 496 0． 923 0 5． 403

农村人口占比 9 374 0． 817 0． 149 0 1

LOG( 教育支出) 9 780 8． 882 0． 816 4． 564 11． 75

LOG( 行政管理支出) 7 945 8． 274 0． 568 5． 775 10． 90

LOG( 基本建设支出) 5 818 6． 854 1． 561 0 11． 56

LOG( 税收收入) 9 781 8． 590 1． 299 3． 761 13． 61

LOG( 税收收入 + 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 9 781 8． 738 1． 254 3． 912 1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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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OG( 非税收收入) 9 774 7． 804 1． 326 0． 693 12． 15

LOG( 一般预算收入 + 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 9 781 9． 114 1． 231 4． 754 13． 67

平均税收分成比例 8 591 0． 351 0． 138 0． 054 0． 921

增值税分成比例 9 173 0． 125 0． 054 0 0． 250

营业税分成比例 9 209 0． 559 0． 178 0． 099 0． 989

所得税分成比例 8 734 0． 170 0． 066 0． 023 0． 391

LOG( 均衡性转移支付) 9 091 7． 751 1． 257 2． 079 10． 34

LOG(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 5 062 6． 701 1． 266 0 9． 765

LOG( 专项转移支付) 9 772 8． 588 0． 821 2． 303 11． 54

LOG( 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5 882 5． 740 1． 969 0 11． 51

LOG( 1 + 新进入企业数) 8 846 1． 590 1． 195 0 5． 808

LOG( 1 + 新进入国有企业数) 8 846 0． 039 0． 173 0 1． 792

LOG( 1 + 新进入非国有企业数) 8 846 0． 528 0． 928 0 5． 958

数据来源: 作者统计。

三、上级政府行为: 税收分成调整与转移支付分配

( 一) 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压力的影响

在考察县级财政压力下的上级政府行为之前，本文首先验证取消农业税是否会

增加县级财政压力。表 2 报告了估计结果，回归时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控制变量包括县级人均 GDP、县级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口占比。由于在 DID 模型

中，变量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本文遵照 Bertrand et al． ( 2004 ) 的建议，在括号中报告了

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表 2 第( 1)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县级税收收入的对数，估

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税使得县级税收收入减少了 10． 9%。由于中央为取消农业税

改革配套了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本文在第( 2) 列将被解释变量换为税收收入与取消

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的对数，以此来考察取消农业税对县级税收收入的净影响。估

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税使得县级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2． 3%。农业税的存在为基层政府“搭车收费”提供了可能，因此取消农业税也会对行

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县级政府的预算收入。第

( 3)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税后，非税收入提高了 3． 1%。第( 4) 列的被解释变

量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的对数。取消农业税的估计系

数不显著，说明从总体上看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可以弥补县级政府税收收入和非税

收收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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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压力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 1)

LOG
( 税收收入)

( 2)

LOG( 税收收入 +
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

( 3)

LOG
( 非税收入)

( 4)

LOG( 税收收入 +
非税收入 + 取消

农业税转移支付)

取消农业税 － 0． 109＊＊＊ － 0． 023＊＊ 0． 031* － 0． 007

( 0． 011) ( 0． 010) ( 0． 016) ( 0． 008)

LOG( 人均 GDP) 0． 758＊＊＊ 0． 719＊＊＊ 0． 670＊＊＊ 0． 713＊＊＊

( 0． 046) ( 0． 042) ( 0． 056) ( 0． 038)

LOG( 总人口) 0． 330* 0． 268* 0． 899＊＊＊ 0． 420＊＊＊

( 0． 180) ( 0． 163) ( 0． 195) ( 0． 132)

农村人口占比 － 0． 206＊＊ － 0． 250＊＊＊ 0． 201 － 0． 128

( 0． 102) ( 0． 089) ( 0． 135) ( 0． 081)

观测值 9 260 9 260 9 253 9 260

Ｒ-squared 0． 545 0． 556 0． 486 0． 673

县个数 1 922 1 922 1 922 1 922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县级财政压力的影响必然具有异质性。接下来，本文考察对于

改革前农业税占比不同的县，取消农业税改革对财政压力的影响。表 3 报告了基于模

型( 2) 的估计结果，各列的被解释变量与表 2 相同。第( 1)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

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改革前农业税占比小于 4． 4%即 AgrTax ＜ 0． 044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县级税收收入显著增加。但是，对于改革前农业税占比大于 4． 4%
即 AgrTax ＞ 0． 044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显著减少。具体地，对于 AgrTax 处在样

本均值( 0． 077)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减少 10． 4% ( － 3． 122 × 0． 077 + 0． 136 =
－ 0． 104)。对于 AgrTax 处于 25% 分位数( 0． 037)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增加了

2% ( － 3． 122 × 0． 037 + 0． 136 = 0． 020)。对于 AgrTax 处于 75%分位数( 0． 108) 的县，取

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减少了 20． 1% ( － 3． 122 × 0． 108 + 0． 136 = － 0． 201)。交叉项的估

计系数意味着，与 AgrTax 处于 50% 分位数( 0． 068) 的县相比，AgrTax 处于 75% 分位数

( 0． 108) 的县，其税收收入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多减少了 12． 5% ( － 3． 122 × ( 0． 108 －
0． 068) = － 0． 125)。这说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越大，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的变化越

大。第( 2)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考虑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后，对于 AgrTax 处在样本均值

( 0． 077)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2%
( － 1． 941 × 0． 077 + 0． 129 = － 0． 020)。对于 AgrTax 处于 25% 分位数( 0． 037) 的县，取

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增加了 5． 7% ( － 1． 941 × 0． 037 +
0． 129 = 0． 057)。对于 AgrTax 处于 75%分位数( 0． 108)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与

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8． 1% ( － 1． 941 × 0． 108 + 0． 129 = － 0． 081)。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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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项的估计系数意味着，与 AgrTax 处于 50% 分位数( 0． 068 ) 的县相比，AgrTax 处于

75%分位数( 0． 108) 的县，其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实

际多减少了 7． 8% ( － 1． 941 × ( 0． 108 － 0． 068) = － 0． 078)。
表 4 第( 3) 列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相对受取消农业税影响较小

的县，受取消农业税影响较大的县在改革后非税收收入增长更低。这可能是因为税费

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工作人员无法借收缴农业税之名收取额外的行政事业费

用导致的。第( 4)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考虑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后，对于 AgrTax 处在样

本均值( 0． 077)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

实际减少了 0． 4% ( － 1． 857 × 0． 077 + 0． 139 = － 0． 004)。对于 AgrTax 处于 25%分位数

( 0． 037)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增

加了 7% ( － 1． 857 × 0． 037 + 0． 139 = 0． 070)。对于 AgrTax 处于 75% 分位数( 0． 108) 的

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6． 2%
( － 1． 857 × 0． 108 + 0． 139 = － 0． 062)。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意味着，与 AgrTax 处于 50%
分位数( 0． 068) 的县相比，AgrTax 处于 75%分位数( 0． 108) 的县，其税收收入、非税收收

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实际多减少了 7． 4% ( － 1． 857 ×
( 0． 108 － 0． 068) = － 0． 074)。

从表 3 和表 4 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取消农业税使得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

移支付之和减少了 2． 3%。对于改革前农业税占比较大的地区，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县级

财政压力的影响较大。对于改革前农业税占比为 10． 8% ( 即 AgrTax 处于 75% 分位数)

的县，取消农业税后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8． 1%，税收收入、
非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6． 2%，远高于平均水平。

表 4 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压力的异质性作用

被解释变量

( 1)

LOG
( 税收收入)

( 2)

LOG( 税收收入 +
取消农业税

转移支付)

( 3)

LOG
( 非税收入)

( 4)

LOG( 税收收入 +
非税收入 + 取消

农业税转移支付)

取消农业税 0． 136＊＊＊ 0． 129＊＊＊ 0． 139＊＊＊ 0． 139＊＊＊

( 0． 016) ( 0． 015) ( 0． 024) ( 0． 012)

AgrTax × 取消农业税 － 3． 122＊＊＊ － 1． 941＊＊＊ － 1． 374＊＊＊ － 1． 857＊＊＊

( 0． 173) ( 0． 135) ( 0． 213) ( 0． 117)

LOG( 人均 GDP) 0． 663＊＊＊ 0． 660＊＊＊ 0． 629＊＊＊ 0． 656＊＊＊

( 0． 041) ( 0． 039) ( 0． 055) ( 0． 035)

LOG( 总人口) 0． 207 0． 192 0． 845＊＊＊ 0． 347＊＊＊

( 0． 176) ( 0． 160) ( 0． 192) ( 0． 129)

农村人口占比 － 0． 167* － 0． 225＊＊＊ 0． 218 － 0． 104

( 0． 088) ( 0． 083) ( 0． 134) ( 0． 076)

观测值 9 260 9 260 9 253 9 260

Ｒ-squared 0． 597 0． 579 0． 493 0．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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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 1)

LOG
( 税收收入)

( 2)

LOG( 税收收入 +
取消农业税

转移支付)

( 3)

LOG
( 非税收入)

( 4)

LOG( 税收收入 +
非税收入 + 取消

农业税转移支付)

县个数 1 922 1 922 1 922 1 922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的分配与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有关。接下来，本文区分地

区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来考察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压力的影响。根据国家对取消农

业税转移支付的相关规定，因为取消农业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

自行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减收额

原则上以 2002 年为基期，按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实收数( 含附加) 计算确定。中央财政

补助比例分别为中西部粮食主产区 100%，非粮食主产区 80% ; 东部粮食主产区( 含福

建) 50%，非粮食主产区不予补助①。
表 5 的被解释变量为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的对数。除了加入取消

农业税变量，我们还加入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 含福建) 和东

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与取消农业税变量的交互项，省略的比较基准为中西部地区粮食

主产区。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取消农业税后各县的税收收入与取消

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减少了 4． 5%。对于东部地区的粮食主产区，取消农业税使得税收

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实际减少了 11． 2%。对于中西部非粮食主产区和东部

地区的非粮食主产区，取消农业税后各县的税收收入与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之和显著

增加。表 5 的估计结果说明，取消农业税改革对财政压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考察

取消农业税对上级政府行为的影响时，应该考虑到这种异质性。

表 5 分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回归结果

( 1)

LOG( 税收收入 + 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

取消农业税 － 0． 045＊＊＊

( 0． 014)

中西部非粮食主产区* 取消农业税 － 0． 067＊＊＊

( 0． 017)

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 取消农业税 0． 118＊＊＊

( 0． 017)

① 我国粮食主产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西、湖南、四川、河南、湖北、江苏、安徽、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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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1)

LOG( 税收收入 + 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

东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 取消农业税 0． 194＊＊＊

( 0． 022)

LOG( 人均 GDP) 0． 778＊＊＊

( 0． 041)

LOG( 总人口) 0． 440＊＊＊

( 0． 160)

农村人口占比 － 0． 132

( 0． 088)

观测值 9 260

Ｒ-squared 0． 570

县个数 1 922

县固定效应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 二) 上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调整

接下来，本文考察当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时，上级政府是否调整了与县级政府

的税收分成比例。一方面，省本级和市本级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上级，能够通过改变税

收分成的方式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自有财力，即税收收入。分税制改革时虽然规定了

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规则，但是并没有对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比例作明确

的规定，省以下政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 周黎安和吴敏，2015)。另一方面，省本级和市

本级政府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本级政府的运转，可能并不会向县级政府

让渡更多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上级政府面临保留本级财力与让渡财力给下级政府

的权衡( trade-off)。为了考察上级政府权衡的最终结果，本文接下来考察取消农业税使

得县级面临的财政压力增加时，上级政府是否调整了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借

鉴周黎安和吴敏( 2015) 的做法，本文选取了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这三个主要的税种

来进行分析。首先，本文计算了区县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分成比例，计算公式如

( 3) 式、( 4) 式和( 5) 式所示:

区县增值税的分成比例 = 0． 25 × 1 － 省本级增值税收入( )全省增值税收入
× 1 － 市本级增值税收入( )全市增值税收入

( 3)

区县营业税的分成比例 = 1 × 1 － 省本级营业税收入( )全省营业税收入
× 1 － 市本级营业税收入( )全市营业税收入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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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所得税的分成比例 = 0． 4 × 1 － 省本级所得税收入( )全省所得税收入
× 1 － 市本级所得税收入( )全市所得税收入

( 5)

其中，县级税收分成比例为三个比例的乘积: 第一个比例为省与中央的税收分成比例，

省与中央增值税的分成比例为 25%，营业税的分成比例为 100%(“营改增”改革之前) ，

所得税( 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的分成比例为 40% ; 第二个比例为地级市与省

本级政府进行税收分成后的比例; 第三个比例是区县级政府与市本级政府进行税收分

成后的比例。计算省本级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收入时，首先使用《全国地市县财政

统计资料》加总每个省各地级行政区划的税收收入。然后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报告的

各省税收收入减去各地级行政区划的税收收入，得到省本级的税收收入。计算时，本文

假设地级市下辖的各区和县与市本级分享收入时的分成比例相同，因此每个地级市中

的县具有相同的税收分成比例。市本级和全市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收入数据来自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表 6 报告了估计结果，为了对取消农业税之后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

的变化有个总体的认识，本文在第( 1) 列计算了一个加权平均的税收分成比例，权重为

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所占的份额。估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税后，县级政府实际的

分成比例降低了 0． 005。第( 2) 列和第( 3)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税后，县级政府

增值税的分成比例降低了 0． 003，营业税的分成比例降低了 0． 019。第( 4) 列的估计结

果显示，取消农业税对县级政府所得税的分成比例不显著。从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来

看，取消农业税后上级政府没有向县级政府让渡更多的税收收入，税收分成比例反而略

有下降。

表 6 取消农业税与税收分成比例

被解释变量
( 1)

平均税收分成比例

( 2)

增值税分成比例

( 3)

营业税分成比例

( 4)

所得税分成比例

取消农业税 － 0． 005＊＊＊ － 0． 003＊＊＊ － 0． 019＊＊＊ 0． 001

( 0． 002) ( 0． 000) ( 0． 002) ( 0． 001)

LOG( 人均 GDP) － 0． 053＊＊＊ － 0． 002 － 0． 040＊＊＊ 0． 007＊＊

( 0． 009) ( 0． 003) ( 0． 011) ( 0． 003)

LOG( 总人口) － 0． 127＊＊＊ － 0． 021 － 0． 121＊＊ － 0． 011

( 0． 042) ( 0． 015) ( 0． 049) ( 0． 018)

农村人口占比 － 0． 015 0． 009 0． 011 0． 016

( 0． 027) ( 0． 008) ( 0． 031) ( 0． 012)

观测值 8 264 8 825 8 857 8 397

Ｒ-squared 0． 054 0． 019 0． 027 0． 041

县个数 1 773 1 832 1 837 1 795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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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ID 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与对照组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在改革前，处理

组与对照组之间具有平行的时间趋势。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定，本文采用了如下模型:

yit = ∑2+

k = －3
ρkit I

k
it + X'itβ + λ i + μt + εit ( 6)

其中，Ikit表示一组虚拟变量，k 表示距离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年数，分别取 － 3，－ 2，－ 1，1，

2 + ，2 + 表示 2 年及 2 年以后，省略的基准是取消农业税改革当年。图 4 报告了ρkit及其

95%置信区间。从图中可以看出，改革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平均税收分成比例并

不具有显著的差异，平行趋势假定满足①。

图 4 县级财政压力与平均税收分成比例的平行趋势检验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估计系数绘制。

考虑到取消农业税改革给不同的县带来的冲击具有异质性，本文接下来在表 7 中

报告了采用模型( 2) 进行估计的结果。表 6 第( 1) 列的被解释变量仍然是增值税、营业

税、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税种所占的份额。对于 AgrTax 处在样本

均值( 0． 077) 的县，取消农业税使得县级实际税收分成比例减少了 0． 006( 0． 115 × 0． 077
－0． 015 = － 0． 006)。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意味着农业税占比每增加 0． 1，取消农业税改

革之后县级政府实际分成的税收分成比例多增加了 0． 01。本文以 AgrTax 处在 25 分位

数和 75 分位数的两个县为例进行说明。与 AgrTax 处在 25 分位数( 0． 037) 的县相比，

AgrTax 处在 75 分位数( 0． 108) 的县税收分成比例高 0． 008( 0． 115 × ( 0． 108 － 0． 037) =
0． 008)。从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来看，取消农业税对各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影响非

常小，这说明从总体上看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税收收入的分成比例高度稳定，受取消农业

税影响更严重的县在取消农业税后并没有从上级政府处获得额外的税收收入。第( 3)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取消农业税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县级政府实际分成的营业

税比例更高，但是规模非常小。具体地，AgrTax 处在 75 分位数( 0． 108 ) 的县比 AgrTax
处在 25 分位数( 0． 037) 的县税收分成比例高了 0． 007。第( 4) 列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① 当被解释变量为细类的税收分成比例时，平行趋势假定也满足，受篇幅所限，没有报告估计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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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说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县，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县级政府实际的所得税分

成比例没有显著差别。表 6 和表 7 的估计结果说明，从总体上看，县级政府与省本级、
市本级政府的平均税收分成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当县级政府面临财政压力，上级政府

并没有通过改变税收分成规则的方式向为县级政府缓解财政压力。

表 7 取消农业税对税收分成比例的异质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
( 1)

平均税收分成比例

( 2)

增值税分成比例

( 3)

营业税分成比例

( 4)

所得税分成比例

取消农业税 － 0． 015＊＊＊ － 0． 004＊＊＊ － 0． 027＊＊＊ － 0． 000

( 0． 004) ( 0． 001) ( 0． 005) ( 0． 002)

AgrTax × 取消农业税 0． 115＊＊＊ 0． 013 0． 096* 0． 016

( 0． 043) ( 0． 009) ( 0． 053) ( 0． 016)

LOG( 人均 GDP) － 0． 049＊＊＊ － 0． 002 － 0． 037＊＊＊ 0． 008＊＊

( 0． 009) ( 0． 003) ( 0． 011) ( 0． 003)

LOG( 总人口) － 0． 124＊＊＊ － 0． 020 － 0． 118＊＊ － 0． 010

( 0． 041) ( 0． 015) ( 0． 049) ( 0． 018)

农村人口占比 － 0． 018 0． 008 0． 010 0． 016

( 0． 026) ( 0． 008) ( 0． 031) ( 0． 012)

观测值 8 264 8 825 8 857 8 397

Ｒ-squared 0． 057 0． 020 0． 028 0． 041

县个数 1 773 1 832 1 837 1 795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 三) 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分配调整

除了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外，上级政府还可以通过调整其他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

来补偿面临财政压力的县。我国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

般性转移支付又可以细分为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税转移支

付、中小学教师工资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等。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

考虑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中小学工资转移支付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或特定的用途，本

文重点考察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通过标准

收支缺口和困难程度分配。其中，标准收入按税基乘税率分省测算，标准支出分省、地、
县三级，按照总人口乘以人均支出标准、成本差异系数等测算。由于取消农业税会影响

到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中标准收入的计算，所以取消农业税可能会对均衡性转移支付

产生影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是中央在 2005 年之后新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项目，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更大的县面临更为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省级和市级政府

可能会为这些县分配更多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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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报告了估计结果，第( 1)—( 3) 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均衡性转移支付、缓解县

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对数。第( 1) 列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县获得了更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以 AgrTax 处在 25 分

位数和 75 分位数的两个县为例来进一步说明交叉项的含义，与 AgrTax 处在 25 分位数

( 0． 037) 的县相比，AgrTax 处在 75 分位数( 0． 108) 的县多获得了 4． 3% ( 0． 613 × ( 0． 108
－ 0． 037) = 0． 043) 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第( 2)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

大的县获得了更多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与 AgrTax 处在 25 分位数( 0． 037)

的县相比，AgrTax 处在 75 分位数( 0． 108 ) 的县多获得了 18． 4% ( 2． 595 × ( 0． 108 －
0． 037) = 0． 184) 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第( 3)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

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县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显著更多。与 AgrTax 处在 25 分位

数( 0． 037) 的县相比，AgrTax 处在 75 分位数( 0． 108 ) 的县多获得了 9． 3% ( 1． 309 ×
( 0． 108 － 0． 037) = 0． 093) 的专项转移支付。

前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当县级财政压力增大时，上级政府更偏好于向基层政府让渡

部分转移支付，而非让渡税收收入。这主要是由上级政府的“利己”动机所致。转移支

付资金具有拨付进程慢、用途受限、需要配套资金等缺点，质量不如税收收入。因此，具

备“利己”动机的上级政府更倾向于为本级政府保留质量更好的税收收入，而将部分转

移支付让渡给下级政府。

表 8 县级财政压力与上级分配的其他转移支付

被解释变量
( 1)

LOG( 均衡性转移支付)

( 2)

LOG( 缓解县乡财政

困难转移支付)

( 3)

LOG( 专项转移支付)

取消农业税 0． 013 － 0． 517＊＊＊ － 0． 159＊＊＊

( 0． 040) ( 0． 124) ( 0． 016)

AgrTax × 取消农业税 0． 613* 2． 595＊＊＊ 1． 309＊＊＊

( 0． 359) ( 0． 857) ( 0． 116)

LOG( 人均 GDP) － 0． 369＊＊＊ － 0． 319* 0． 047

( 0． 077) ( 0． 183) ( 0． 031)

LOG( 总人口) － 0． 129 － 0． 862 0． 089

( 0． 299) ( 0． 616) ( 0． 134)

农村人口占比 0． 056 0． 464 0． 168*

( 0． 211) ( 0． 308) ( 0． 099)

观测值 8 606 4 877 9 252

Ｒ-squared 0． 545 0． 284 0． 813

县个数 1 848 1 737 1 922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从 2005 年开始设立。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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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级政府行为: 公共服务支出与工业政策

第三节考察了县级财政压力下的上级政府行为。在这一节，本文考察除了依赖上

级政府的援助，县级政府如何应对自身的财政压力。表 9 报告了取消农业税对公共服

务支出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教育、行政管理、基本建设这三类重要并且统计口径变化较

少的公共服务支出作为研究对象。各列交叉项的估计结果显示，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

大的县在改革后减少了教育支出，增加了基本建设支出。这说明，财政压力增加更多的

县更倾向于压缩教育支出，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县级政府在取消农业税改革之后压缩

教育支出的结论与张博骁和王辉( 2015)、左翔等( 2011)、余靖雯等( 2018) 的发现一致。
张博骁和王辉( 2015) 使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村级数据，考察了取消农业税对村级小学

入学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税取消后小学入学率平均下降 1． 8%。左翔等( 2011) 用

河南省 108 个县 2001—2008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受到免征农业税影响较大的县，对教育

的投入显著下降。余靖雯等( 2018 ) 发现，受取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县教育支出占比

更低。

表 9 县级财政压力与公共服务支出

被解释变量
( 1)

LOG( 教育支出)

( 2)

LOG( 行政管理支出)

( 3)

LOG( 基本建设支出)

取消农业税 0． 015* 0． 015＊＊ － 0． 148＊＊

( 0． 008) ( 0． 007) ( 0． 061)

AgrTax × reform － 0． 198＊＊＊ － 0． 091 1． 364＊＊＊

( 0． 068) ( 0． 066) ( 0． 501)

LOG( 人均 GDP) 0． 179＊＊＊ 0． 148＊＊＊ 0． 368＊＊

( 0． 018) ( 0． 018) ( 0． 146)

LOG( 总人口) 0． 424＊＊＊ 0． 196＊＊＊ － 0． 021

( 0． 085) ( 0． 068) ( 0． 420)

农村人口占比 0． 064 0． 061 0． 064

( 0． 051) ( 0． 048) ( 0． 365)

观测值 9 259 7 492 5 518

Ｒ-squared 0． 885 0． 801 0． 212

县个数 1 922 1 922 1 603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本文考察了县级财政压力对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和工业企业进入的影响。表

10 第( 1) 列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受取消农业税影响较大的县在改革后土

地有偿使用收入没有显著变化。第( 2)、( 3)、( 4) 列报告了县级财政压力对工业企业进



2020 年第 1 期 吴敏 周黎安 财政压力的多层级传递与应对 57

入的估计结果，工业企业进入数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考虑到新进入的企业数可能

为零，本文将新进入的企业数目加 1 再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受取

消农业税影响更大的地区在改革之后进入了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即外资、港澳台以及私

营企业。这说明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县级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努力程度。这可能也

解释了为什么土地出让转让收入没有显著增加，因为地方政府在出让工业用地时，通常

以较低的价格出让。

表 10 县级财政压力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新企业进入

被解释变量:

( 1)

LOG( 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

( 2)

LOG( 1 + 新进入

企业数)

( 3)

LOG( 1 + 新进入

国有企业数)

( 4)

LOG( 1 + 新进入

非国有企业数)

取消农业税 0． 087 － 0． 276＊＊＊ 0． 011 － 0． 016

( 0． 083) ( 0． 038) ( 0． 011) ( 0． 032)

AgrTax × 取消农业税 0． 927 2． 246＊＊＊ 0． 046 0． 498＊＊

( 0． 618) ( 0． 324) ( 0． 076) ( 0． 211)

LOG( 人均 GDP) 0． 547＊＊＊ 0． 100 0． 011 0． 009

( 0． 149) ( 0． 084) ( 0． 017) ( 0． 059)

LOG( 总人口) － 0． 234 － 0． 018 － 0． 025 0． 167

( 0． 578) ( 0． 382) ( 0． 073) ( 0． 238)

农村人口占比 － 0． 818* 0． 146 － 0． 002 0． 160

( 0． 478) ( 0． 204) ( 0． 049) ( 0． 166)

观测值 5 608 8 748 8 748 8 748

Ｒ-squared 0． 203 0． 113 0． 005 0． 025

县个数 1 691 1 838 1 838 1 838

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聚类( cluster) 到县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各省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但是分税制改

革并没有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明确划分，也没有对省以下政府间财政

体制进行必要的规范，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问题尤为突出。基层政府的

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导致基层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
本文利用 2004—2006 年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政策冲击，考察了县级政府面

临财政压力增加时，上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政策选择。估计结果显示，当县级财政压力

增加时，省本级和市本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相对稳定。受取消农业税改

革影响大的县在改革后得到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财政压力增加使得县级政府倾向于通

过降低教育支出、增加基本建设支出的方式“增收减支”，并且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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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于“营改增”之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新调整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经历了分税制改革、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之后，营业税成为了地

方的主要税种。随着“营改增”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进一步减少。2016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

的通知》中指出，“营改增”之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将“五五分成”。然而，过渡方案中并

没有对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分成的调整作明确的规定。因此，省以下各级政府在“营改

增”后重新确定税收分成方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增大部分县的财政压力。本文的研

究发现，基层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倾向于通过“轻民生、重建设”的方式“开源节流”，从

而造成基层公共品供给不足。因此，在“营改增”之后省以下各级政府调整收入分成方

式的过程中，要尽量保证县级政府的自有财力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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